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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通讯员 陈淋清

因为债务缠身， 将自己的车辆质押给他人，

随后竟又偷偷将车开回， 转手质押给了第三人。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盗窃

案， 法院最终以盗窃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 10

年， 并处罚金 2万元。

刘某是左邻右里眼中的“大老板”， 平日里

住豪宅、 开豪车。 事实上， 只有他自己知道豪

宅是租的， 出门谈生意“装门面” 的奔驰车也

是花了 73万元贷款买的， 至今， 自己还欠着银

行 50余万元的贷款无力偿还。

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刘某最

终把主意打到了自家的奔驰车上……此前， 刘

某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某， 一顿吹嘘后使李某误

以为结识了大款， 李某提出愿意借给其 36 万元

用于生意周转， 刘某同时将奔驰车交给李某作

为抵押。

然而借款到期后， 刘某不仅还不出钱， 还

动起了歪脑筋。 他偷偷跑到李某的住处， 把停

放在小区里的奔驰车开走了， 之后刘某又将该

车以 25万元的价格质押给他人， 所得钱款花用

殆尽。

公诉机关认为刘某未经李某许可， 偷偷开

走车辆并质押给他人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犯

罪数额特别巨大， 依法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 并处罚金。

对此， 刘某的辩护人辩称， 奔驰车的所有

权始终属于刘某本人，并未经过变更，故刘某开

走车辆的行为不存在非法占有的动机和主观故

意，并非盗窃行为。另外，该车附着银行贷款等债

务，李某获得车辆后能控制且能实现的物值应当

是评估的车价扣除上述债务及利息以后的余额，

现二者相抵已经是负值，故没有损失（危害后果）

产生， 综上， 刘某不构成盗窃罪。

闵行法院经审查涉案事实和双方证据， 围

绕争议焦点作出了认定。

关于刘某私自开走车辆是否属于秘密窃取

的行为， 法院认为， 刘某辩称事前和李某商量

过要将车取走， 但李某并未同意， 刘仍将车私

自开走的行为， 属于采用秘密窃取的手段； 刘

某还辩称事后在不知李某已经报警的情况下主

动告知李某是自己将车取走的， 此时刘某的行

为已构成盗窃罪的既遂， 其是否告知李某并不

影响本案的定性。

针对刘某窃取所有权属于自己的车辆是否

是盗窃， 法院认为， 刘某因债务关系已将涉案

车辆质押给被害人李某， 财物的实际占有已经

发生转移， 车辆没有进行过户登记并不能否定

被害人李某已经实际占有的状态， 李某的占有

权受到法律保护。 被告人以窃取的手段将他人

实际占有的财物秘密转移占有， 随即抵押给他

人得款获利， 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主客观要件，

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此外， 法院认为， 涉案车辆虽已由公安机

关调取， 但因之前已由刘某向银行设定抵押，

本次盗窃得手后又再次质押， 被害人李某实际

上无法从该车辆上直接索回 36万元款项， 故不

能视为被告人已经退缴全部赃款并据此对其从

宽处理。

综上， 闵行法院认为， 被告人刘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

大，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最终以盗窃罪判处

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 10 年， 并处罚金 2 万元；

责令其退赔被害人李某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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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王慧君

无危化品存储资质却擅自存放危化品

上海市首例危险作业罪案宣判
本报讯 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存储资质

的情况下， 招揽化工公司存放危险化学品，

以收取仓储费的方式进行非法牟利， 老板袁

某、 陈某本想着发笔横财， 最终遭到了法

律的制裁。 近日，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袁某、 陈某涉嫌危

险作业罪一案， 并当庭宣判， 以危险作业

罪判处被告人袁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判处

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 6个月， 缓刑 1 年； 在

案犯罪工具， 予以没收。 据悉， 该案系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十一）》 于今年

3 月 1 日施行以来， 上海市首例危险作业罪

案件。

2020 年 7 月 29 日， 袁某、 陈某经共同

商议， 租下位于本市嘉定区娄陆公路某处 L

型仓库， 后二人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存储资

质情况下， 招揽几家化工公司， 存放乙酸乙

酯、 碳酸二甲酯、 甲醇、 二甲基甲酰胺等危

险化学品， 以收取仓储费的方式牟利。

经评估， 上述仓库存储乙酸乙酯、 甲醇

等 13 种共计 200 余吨危险化学品， 存在发

生火灾、 爆炸重大伤亡事故及造成环境污染

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

今年 4月 9日， 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陈

某， 被告人袁某于当日向公安机关投案， 陈

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袁某直

至审查起诉阶段才如实供述。

庭审中， 被告人袁某、 陈某当庭表示对

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证据、 罪名均无异

议。 两名辩护人就定罪、 量刑情节分别发表

辩护意见， 认为两名被告人能够如实供述， 自

愿认罪认罚， 系初犯， 无违法犯罪记录， 故提

请法庭从轻处罚。

嘉定法院经审理认为：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

人袁某、 陈某未经依法批准或许可， 擅自从事

危险物品储存的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 存

在发生火灾、 爆炸重大伤亡事故及造成环境污

染的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 其行为均已构成危

险作业罪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指控罪名成立。

本案系共同犯罪。 控辩双方关于袁某、 陈

某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可以从轻处罚； 自

愿认罪认罚， 可以从宽处理的意见， 均合法有

据， 法院予以支持。

结合本案的犯罪事实、 危害后果、 两名被

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及到案后的认罪态度

等情节， 法院在量刑时一并予以体现， 并采纳

控辩双方对陈某适用缓刑的意见。

【法官说法】

今年 3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

案 (十一) 正式实施， 在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

后， 新增 “危险作业罪”， 首次将安全生产领

域未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未造成严重后果， 但

具有现实危险的相关行为， 纳入刑法打击范

围， 追究刑事责任。

此举对安全生产领域重大违法行为带来法

律震慑，展现了打击安全生产事前犯罪、防范化

解重大安全风险的决心， 同时有利于倒逼相关

行业领域防范重大安全风险， 提高安全生产意

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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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天 实习生 何卓贤

本报讯 一些不法分子将“薅羊毛”

发展成一门“生财之道”， 令平台严重受

损， 更影响了普通用户的合法权益。 日

前， 记者从杨浦区人民检察院获悉， 该院

依法起诉了一批利用新经济业态漏洞进行

诈骗案， 多名在大型写字楼内上班的白

领， 因使用“薅羊毛” 软件长期上班“免

费停车”， 最多“节省” 停车费达 2 万元，

被法院判决犯诈骗罪获刑。

2020 年 12 月， 杨浦区某商场经排摸

发现， 截至案发的一年时间中， 有约 120

辆车经常出入商场停车库并使用积分抵扣

的方式结算停车费， 且车牌下绑定的手机

号多达成百上千个， 经初步估计仅 2020

年度， 该商场的停车费直接损失就达 37

万余元。

商场立即报案， 经审查， 杨浦公安分

局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立案进行侦查。

初步侦查发现涉案车辆的所有人中较大部

分登记供职于该商场写字楼某公司。 今年

1 月 5 日， 民警至该公司将杨某某、 夏某

某等人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经初步审

计， 有多辆私家车在 2019 年至今年期间

出入 A 商场停车场使用积分抵扣停车费

金额高于等于 5000元。

随后， 警方通过侦查发现杨某某、夏

某某等人均使用恶意软件“聚码接码”“接

码”APP 在“官方 APP”内虚拟注册新用户

以换取积分。检方表示，该系列案件中的被

告人或嫌疑人均系办公地址位于某商场写

字楼内的某公司员工， 均利用该商场为新

会员提供的赠送 500积分可兑换免费停车

一小时这一优惠政策， 通过使用恶意接码

软件的方式大量注册该商场新用户获得积

分，并用该账号绑定自己的车辆，再用积分

兑换免费停车时间， 分别骗取停车费共计

人民币 5000 元至 20000 元不等，从而实现

在该商场上班期间免于支付停车费。

截至目前， 杨浦检察院共受理杨浦公

安分局移送审查起诉的该系列案件 8 件 9

人， 均已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其中夏某某

等 4人被杨浦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决。

【检察官说法】

检察官表示， “薅羊毛” 必须守法，

恶意为之很有可能触犯刑法， 构成犯罪。

“此外， “薅羊毛” 薅出 “羊圈生态”， 说

明黑产链条已越做越大， 显然需要法律、

监管和技术的精准发力。 无论是企业平台

还是监管部门， 都应积极作为。 企业平台

需要提高网络经营防范意识、 加强审核力

度、 转化补贴方式、 完善技术， 尤其在制

定优惠活动规则时应考虑周详， 以免存在

规则漏洞， 一旦出现错误， 应及时堵上漏

洞。 而相关监管部门除了从严打击外， 还

须加强源头管理， 将打击矛头对准产业链

上游的一些恶意注册工具平台， 斩断源

头， 切实保护合法权益， 维护在线经济市

场秩序。

白领组团“薅”写字楼停车“羊毛”
4人被判决犯诈骗罪

“大老板”竟成“偷车贼”？偷自己车也是偷！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因不堪忍受丈夫长期家暴， 妻子

找到同学， 约定出资 120 万元雇凶杀夫。 先期

支付 5 万元启动资金后， 同学找来另三人计划

共同作案。 谁想， 由于无力支付后续资金， 作

案计划作罢后， 妻子竟反遭同学敲诈勒索数万

元。 近日，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该案

并一审宣判。

多年来， 妻子小丽 （另案处理） 饱受丈夫

阿奇长期家暴。 2019 年 8 月， 实在不堪忍受的

小丽找到了自己的同学阿刚， 欲雇凶杀害阿奇。

根据两人约定， 阿刚负责雇人作案， 小丽则出

资 120万元。

2019 年 8 月 23 日至 27 日， 小丽通过微信

转账 5 万元给阿刚作为启动资金。 随后， 阿刚

召集了李某、 唐某、 王某 （均另案处理） 等人

意图共同作案。

然而， 由于小丽迟迟无力支付剩余钱款，

阿刚等人的作案计划只好搁浅作罢， 李某等人

也各自返回住地。

原本以为此事就此结束。不想，数月后，2019

年 11月， 阿刚突然以他与小丽之间此前的微信

聊天记录截图相要挟，称要揭发小丽雇凶杀人一

事，勒索小丽 7万元。迫于无奈下，没有钱的小丽

最终向朋友借来 2万元交给了阿刚。

2020 年 11 月 11 日， 阿刚被抓获归案， 其

在审查起诉阶段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公诉机关认为， 阿刚敲诈勒索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依法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在庭审中，阿刚对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犯罪的

罪名、事实、证据、量刑建议均无异议，表示认罪

认罚。 阿刚辩护人认为，其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

罪，自愿认罪认罚， 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静安法院审理认为， 阿刚敲诈勒索他人财

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 依

法应予惩处。 公诉机关指控犯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罪名成立， 量刑建议适当。

阿刚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从宽处理。 辩护人提出的

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最终， 静安法院一审判决阿刚犯敲诈勒索

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5 万

元； 违法所得责令退赔； 供犯罪所用的手机予

以没收。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不堪家暴 妻子雇凶杀夫反遭勒索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顾承骁

本报讯 老人拿着现金去医院缴费住

院， 交钱时才发现赚钱的塑料袋被划了一

个大口子， 里面的 5000 元不翼而飞。 而

作案的女子竟然还是一个盗窃惯犯。 日

前，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耿某提起公

诉。 近日， 法院做出判决， 判处其有期徒

刑 1年 3个月， 并处罚 2000元。

2019 年 7 月， 公安机关接报称， 一

老人在医院住院缴费处挂号时发现自己的

5000 元现金不见了， 且装钱的塑料袋上

出现一道大口子， 怀疑钱被人偷走。

据老人陈述， 当天早上 8点左右， 他

在接待窗口办理入院手续， 此时， 他还从

随身携带的塑料袋中拿出过病历卡， 看到

装有现金的透明文件袋还在。 但就在他准

备缴费时， 钱连同文件袋都不见了踪影，

塑料袋上则被划了一个长约 20 公分的口

子。 另外， 老人还想起， 当时有个妇女在

他后面排队， 但钱不见后这个女子也不见

了。

侦查人员在监控中发现了老人所说的

这名妇女， 录像显示背着双肩包的女子在

被害人身后排队， 接着她看向老人手提的

塑料袋， 在贴近被害人数秒后， 女子手拿

着一个文件袋离开现场， 具有重大作案嫌

疑。

今年 1月， 这名潜逃许久的犯罪嫌疑

人在异地被抓获。 经调查， 该妇女名叫耿

某， 2001 年以来就因犯盗窃罪多次被判

处刑罚，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惯犯。 据其供

述， 案发当天， 她注意到排队的老人手里

提着透明塑料袋， 隔着袋子可以看到文件

袋中装有现金， 于是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

把塑料袋划开， 取走了该文件袋。

承办检察官认为， 本案中耿某在盗窃

过程中使用了水果刀， 窃得财物后即离开

医院， 并无就医目的， 应当认定为“携带

凶器盗窃”。 此外本案案发地点在医院，

属于公共场所， 被害人的现金是装在其手

提塑料袋内， 应当认定为随身携带的财

物， 故耿某的行为属于在公共场所扒窃。

犯罪嫌疑人耿某以非法占有目的， 携带凶

器扒窃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行为涉嫌盗

窃。

住院费不翼而飞 女贼携凶器扒窃获刑


